2026年宜兴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考指南

根据《江苏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苏办发〔2020〕9号）精神，对《2026年宜兴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及公开招聘工作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于招聘对象
1.招聘对象中的“2026年毕业生”包括以下情形：
（1）在2026年毕业并已取得学历（学位）证书，且报名时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其中，能够提供2026年《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原件）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时间可放宽至2026年8月31日，取得博士学历（学位）证书的日期可放宽至2026年12月31日；国（境）外同期毕业人员须在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国（境）外同期博士毕业人员须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
（2）2024年、2025年普通高校毕业以及国（境）外同期毕业且已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报名时无工作单位的人员；
[bookmark: _GoBack]（3）参加“三支一扶”计划、“农村教师特岗计划”、“西部计划”、“乡村振兴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如首次参加服务项目前无工作经历，于2024年3月21日至2026年3月25日期间首个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志愿者；
（4）以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于2024年3月21日至2026年3月25日期间退役的人员；
2.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享受同等报名资格。
3.取得祖国大陆普通高校学历的台湾学生和取得祖国大陆承认学历的其他台湾居民应聘时按国家和江苏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关于学历问题
1.普通高校2026年毕业生，须于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国（境）外留学同期于2026年毕业人员，须于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并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
2.全日制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考生，其第二学位证书（须普通高等学历）经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并能在相关认证网站核验的，可以第二学位的专业报考要求该专业的岗位。
3.具有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的人员，可以按本科所学专业报考与之相符且学历要求为“本科及以上”的岗位。
4.具有军队院校学历证书人员符合下列任一条件，均可报考：
①由国家（省）教育行政部门下达招生计划，参加全国（省）统一招生考试，按规定被军队院校录取并取得军队院校学历的；
②在军队服役期间取得军队院校学历的；
③取得军队院校学历证书，经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历认定并注册的（须提供教育部学历认证网站核验的证明材料）。
5.留学归国人员报考的，需提供招聘岗位中规定条件证明材料，在国（境）外取得的学历学位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并取得认证书。
6.定向生、委培生原则上不得报考。如委培或定向单位同意其报考，应当由委培或定向单位出具同意报考证明，并经所在院校同意后方可报考。
7.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相当于本科学历。
三、关于工作经历问题
年限计算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1日，年限为周年。如岗位要求“两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即指2026年8月31日前参加工作的时间须满24个月。
四、关于专业填报问题
考生所填专业应与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完全一致（不应填学位证书上的专业名称）。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所填专业应与所在学校出具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上专业名称完全一致。按第二学位专业报考的考生所填专业应与其第二学位证书上的专业名称完全一致。
五、关于专业审核问题
招聘条件中设置的“专业”主要参考《江苏省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专业参考目录和招聘条件中都未列出的专业、留学人员的毕业专业，由招聘单位或其主管部门根据招聘公告中明确的专业条件、应聘人员所学专业课程、研究方向等认定是否符合招聘岗位的专业要求。专业名称已经调整的专业，如调整前或调整后的专业符合招聘岗位的专业要求，毕业院校以书面形式证明调整前后的专业为同一专业或专业课程基本一致，视为符合专业要求。
考生的专业分类参考《江苏省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进行界定审核。本次招聘的《2026年宜兴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简介表》中“专业”要求栏内设置的若不是“某某类”表示的大类专业，而是具体的专业名称，则考生毕业证书（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上专业名称必须与该专业名称完全一致。
同时提醒注意，由于各类高校开设的专业名称纷繁复杂，对于学历要求为“本科及以上”的岗位中“专业”要求设置为具体专业名称的，将不确保在本科段和研究生段都会同时有与之完全相同名称的专业。若某岗位设置的某个具体专业名称仅在本科段中出现，而在研究生段没有与之完全相同的专业名称，不能将该专业名称视作为研究生段的“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即：不能以其下属的“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专业来报考该岗位）。审核时均按照考生毕业证书（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上显示的名称予以认定。
六、关于身份证问题
居民身份证在本次招聘中各环节均要使用，考生须使用在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且与报名时登记的身份证号一致。
遗失居民身份证的人员参加考试，必须持有在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或户口所在地（含考点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带有本人照片并在其上加盖公章的身份证明。
七、关于资格复审问题
资格复审时，须注意以下事项：
1. 所有考生均须提供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30]2.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所在学校出具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3.非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按符合相关情形以“2026年毕业生”身份报考的考生。①2024、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考生，如毕业后从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须提供所在学校出具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如毕业后已落实工作单位但在报名时无工作单位的，须提供个人社保缴纳证明（时间为毕业后至报名时）、本人实际报名前的离职证明。②参加基层服务项目的考生，须提供服务所在地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③以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的考生，须提供退役材料。
4.委培、定向、联办的毕业生还需提供委培、定向、联办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的证明，并经所在院校同意。
5.取得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并以第二学位报考的，还须提供第二学位对应所学专业的相关证明材料（如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认证网站上获取的核验证明等）。
6.报考岗位要求有工作经历及年限的，须提供劳动（聘用）合同或社会保险（公积金）缴纳证明等材料。
7.报考岗位要求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有效期内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类），均须在2026年3月25日前取得。岗位要求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类）的，如考生是参加2025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主观题考试，成绩合格尚未取得证书的，资格复审时须提供通过A类合格分数线的主观题考试成绩通知单，考察时须提供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类）。
资格复审时，上述材料及其他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如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均须交验原件，并提供复印件一份。
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2026年毕业生，须在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2026年于国（境）外取得的学历学位须在2026年8月31日前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并取得认证书，考生应在上述日期前提供相关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八、关于体检和考察问题
体检前，有工作单位的人员需提供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或者承诺在规定时间内解除原劳动人事关系），其他社会人员需提供解除劳动（聘用）合同关系或失业的相关证明。
考生如存在《无锡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察工作实施细则》（锡人社发〔2024〕9号）第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视为考察不合格。
九、关于网上报名问题
考生在网上填报信息时必须认真仔细阅读相关招考信息，并确保填报的本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同时，考生应仔细阅读并清楚所报岗位的报考条件或要求，按自身条件严格对照以确认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凡在报考过程中因考生提供不实信息、资料，被取消考试或录用聘用资格的，或在招聘程序中发现考生不符合所报岗位的条件或要求、不符合招聘政策规定而被取消相关考试或录用聘用资格的，由考生自己承担责任。
如对初审意见有异议，请及时向负责资格审核的主管部门（单位）陈述和申辩，联系方式可查阅《岗位简介表》（附件1）。
十、关于减免考试费用问题
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家庭和农村绝对贫困家庭的考生，减免考试费用。具体办法为：报名时，先行网上支付；若没有违反考试纪律，在笔试后5个工作日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家庭的考生，凭其家庭所在地的市（县）、区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和低保证（复印件）；农村绝对贫困家庭的考生凭其家庭所在地的市（县）、区扶贫机构出具的特困证明和特困家庭基本情况档案卡（复印件），办理笔试费用的减免手续，退还报名费。面试费用可在资格复审现场办理减免手续。
缴费成功后不退还报名费。但应聘岗位被取消或者符合条件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除外。
十一、关于考试培训问题
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宜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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